
共青城市2025年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

采购需求

为进一步降低我市“四害”密度，减少鼠疫、登革热等传染病的发生概率，延续做好我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，现将2025年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采购要求拟稿如下：

一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服务范围

共青城市建成区（含南湖新城、高新区）公共外环境和部分重点场所及单位,面积约1188.1万平方米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
1.服务期限内开展灭蟑活动，免费提供二轮灭蟑药，每轮每户提供2包5%高效氯氰菊酯灭蟑烟熏片（2片＜10g＞/包）。春季、秋季各一次，具体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，由采购人协调辖区单位和居委会（村委会）发放。

2.服务期限内开展城市建成区（1188.1万平方米）公共外环境和部分重点场所、单位的“除四害”消杀服务，并承担所需要的药品费、毒饵盒建设费、人工费等费用。

3.主要服务事项：

    (1)灭鼠：规范设置毒饵盒不少于5000个，毒饵投放一般每月一次，每次投放 20g 毒饵，平时定期检查（每一至两天检查一次），及时补充，在春、秋两季以饱和投放毒饵原则投放毒饵，毒饵置于毒饵站中间，防止外溢；同时在窨井、下水道悬挂蜡块毒饵；毒饵盒药物有效投放率、下水道蜡块悬挂率要保持在90%以上。

(2)灭蚊、蝇、蟑螂：冬季开展一轮越冬蚊、蝇消杀服务，4-11 月份，每月对公共外环境和部分重点场所、单位蚊、蝇、蟑螂孳生栖息场所喷药消杀一次。其中，6-9月份，至少每10天开展一次集中灭蚊消杀。

    (3)公共外环境包括：公共街道（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）、公共绿地（公园、广场、主次干道绿化带等）、公共水域（沪水河、护城河、水塘等）岸坡、居民区（包括有物业管理小区）等公共环境。

(4)部分重点场所、单位包括：建筑工地、待建（闲置）工地、拆迁工地，垃圾中转站，公厕，市政管井（下水道），汽车站，火车站、农贸市场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（宾馆、餐饮、超市、屠宰场、食品加工作坊等）、学校和医院周边等。

(5)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庭院范围内的“除四害”消杀服务，由其自行洽谈购买服务。

(6)每半年一次的第三方评估费用含在总费用24万元之内。

4.技术要求

(1)灭鼠毒饵盒建设：1、按30米至50米/处，每个楼栋单元不少于1个毒饵盒，要求选址隐蔽，分布相对均匀，垃圾箱（房）和公厕等环卫设施附近必建。毒饵盒设置方式和地点应符合灭鼠规范要求，位置固定，设置编号，保证连续使用一年以上，期间如有损毁由病媒公司负责修缮和补充，费用由病媒公司负责。2.病媒公司必须采购成型的毒饵盒（规格长不少于25㎝，孔径不小于9㎝），并用水泥固定在投放点，正面设置达到甲方要求的警示牌。3.病媒公司要根据毒饵盒布放情况提供布放图。 4、甲方将组织专业人员核查毒饵盒的建设数量及质量，核查比率不少于总量的5%。核查发现有数量不足或质量不达标将按相应比例扣除建设经费。

(2)病媒公司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要求，经相关部门考核服务区域达到国家病媒生物防制C级标准后，完成验收。

（三）服务时间

2025年11月12日至2026年11月11日止，合同期限12 个月.自合同执行之日起共计壹年（12个月）；到期自动解除合同。
二、防制费用

病媒生物防制消杀服务费总经费为240000 元（贰拾肆万元整）。

三、防制要求

（一）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、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的要求，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；

（二）接受业主方的监督管理和检查工作，严格履行合同；

（三）开展服务区域内的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工作（必要时业主方派人协助）；

（四）配合业主方对服务区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督导、检查和考核工作；

（五）按业主方要求提供病媒生物防制相关工作资料；

（六）配合业主方做好迎接上级检查、考评等工作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、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的要求，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；

2.接受业主方的监督管理和检查工作，严格履行合同；

3.开展服务区域内的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工作（必要时业主方派人协助）；

4.配合业主方对服务区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督导、检查和考核工作；

5.按业主方要求提供病媒生物防制相关工作资料；

6.配合业主方做好迎接上级检查、考评等工作；

7.若供货商有任何造假行为，直接取消此次采购资格，并将纳入共青城市病媒生物防制项目采购商黑名单。

8.本次采购将综合采购商的资质及服务能力进行优选。


